
附表二 

自用電信終端設備審驗申請書（一式二份） 

申    請    者  

地          址  

負 責 人  連   絡    人  

電          話  

設  備  名  稱  

廠 牌 、 型 號  

設 備 序 號  

製造廠商及國家  

檢附器材及文件（正本或影本）︰ 

1. 待審之電信終端設備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 ) 

2. 中文中文或英文技術規格資料或型錄，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應包含頻率及輸出

功率等技術規格乙份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

(  ) 

3. 器材來源證明文件影本乙份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 ) 

4. 個人身分證明文件或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設立證明文件。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(  ) 

※第一款設備驗畢發還。 

申請者簽章︰                    申  請  日  期︰    年    月    日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 

（以下由本局填註） 

（

由

受

理

單

位

填

寫

） 

審

驗

欄 
審驗結果:1.□合格，發給自用電信終端設備審定證明及審驗合格標籤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AxxYYyyy/z。 

         2.□應檢附之文件有誤漏或不全，（列舉誤漏或不全文件），申請 

           者應於一個月內補正；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完備者，駁回其 

           申請。 

         3.□不合格，（列舉不合格事項），申請者應於二個月內改善並向 

           本局申請複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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